
 

证券代码：000929               证券简称：兰州黄河              公告编号：2017（临）—08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持股 3%以上股东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定于 2017年 4月 28日召开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7年

4 月 7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以下简称“指定媒体”）上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临）-04）和《关于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7（临）-05）

等相关公告。 

2017年 4月 10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湖南昱成投资有限

公司提交的《关于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议

函》，具体提案内容如下： 

一、《关于补充完善兰州黄河 2016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兰州黄河 2016 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三处罚与整改情况的报告中，没有

完整的披露处罚与整改情况，没有对处罚给兰州黄河造成的影响及后果进行描述，没有

提出明确的整改措施。为此，提议补充完善 2016年年度报告： 

1、在 2016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三处罚与整改情况中增加：实际控制人

杨世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是公司现任董事，实际控制人杨世江先生受到公开谴责对公

司的影响及后果：《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上市公司存在现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

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 

据此，兰州黄河在 2018年 1月 5日前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 

2、杨世江先生受到公开谴责事件表明，在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不足，请公司董事会

就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受到公开谴责的事件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方案，并予以公

告披露。  

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二、《关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公司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

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本法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

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

决权可以集中使用。”公司章程第八十四条规定：“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

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2004年证监会在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发【2004】118 号）中要求

上市公司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过程中，应充分反映社会公众

股股东的意见，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

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第四点健全中小投资者投票机

制中要求：“完善中小投资者投票等机制。引导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全面采用网络投票方

式。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 

目前董事会 9名成员中的 6名非独立董事有 5人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人

（实际控制人杨世江先生的父亲、兄弟），兰州黄河名义是上市公众公司，实际是杨氏

家族的家族企业，董事会成员结构极不均衡，不能科学的做出决策。为此，为保护中小

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提议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

监事采用累积投票制。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三、《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3.1、提请免去杨纪强先生公司董事职务 

杨纪强董事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杨世江先生为父子关系，1945 年出生，目前已经 72

岁，据悉，长期生活在海南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现场召开的八次董事会会议中有四次

董事会会议未亲自出席（根据公告统计：第一次、第八次、第十次、第十四次会议未亲

自出席）。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二节董事的义务第三十四条规定：“董事应保证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履行其应尽的职责”。鉴于杨纪强董事年纪较大，精力有限，没有尽到董事

的勤勉义务，提请免去杨纪强公司董事职务。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3.2、提请免去杨世汶先生公司董事职务 

杨世汶董事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杨世江先生为兄弟关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现场召开

的八次董事会会议中有四次董事会会议未亲自出席（根据公告统计：第一次、第二次、

第八次、第十四次会议未亲自出席）。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均为公司的重大事项，董事不

亲自出席无法充分表达明确的意见，对公司的决策也会造成较大影响。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二节董事的义务第三十四条规定：“董事应保证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履行其应尽的职责”。第三十五条规定：“董事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席董事



 

会，对所议事项表达明确的意见”。杨世汶董事没有尽到董事的勤勉义务，提请免去杨

世汶公司董事职务。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3.3、提议选举谭岳鑫先生为公司董事 

谭岳鑫先生，男，1964 年出身，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新

盛”）董事，湖南昱成的实际控制人（简历附后）。湖南昱成持有兰州黄河 16502658股，

占比 8.88%，为兰州黄河第二大股东，并且湖南昱成还持有兰州黄河控股股东黄河新盛

49.30%的股权，为黄河新盛两大股东之一。谭岳鑫先生毕业于湖南大学，高级工程师，

投资并管理 20 余家企业，具有较高的企业管理水平和沟通协调能力。谭岳鑫先生加入

兰州黄河董事会，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为兰州黄河的发展提出科学建议和决策参考。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及公司章程五十五条的规定，提议选举谭岳鑫先生为

公司董事。谭岳鑫先生具备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经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任何处罚和惩戒。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3.4、提议选举冯世权先生为公司董事 

冯世权先生，男，1962 年出生，黄河新盛董事，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兼财务总监（简历附后）。冯世权先生曾任长沙电力学院财务处副处长，会计师，从

事财务管理工作 30多年，具有较高的财务管理水平。冯世权先生加入兰州黄河董事会，

可以为公司董事会决策提供财务方面的参考，防范决策风险，加强公司控制，更好的保

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及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提议选举冯世权先生

为公司董事。冯世权先生具备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经验，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谭岳鑫先生，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南大学，本

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谭岳鑫先生曾任湖南长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

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兼任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冯世权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长沙电力学院，

本科学历，会计师。冯世权先生曾任长沙电力学院财务处副处长，现任湖南鑫远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兼任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认为： 

1、上述股东提交的临时议案中的“一、《关于补充完善兰州黄河 2016 年年度报告

的议案》”中之“2、”子议案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符合《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第十三条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不同意将该项临时提案之“2、”子议案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参见

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甘肃天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天问律意字（2017）第 001号《关于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召集人）认定股东大会不得对公司股东湖

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第一条第 2项“临时提案”进行表决的法律意见书》。） 

2、上述股东提交的除“一、《关于补充完善兰州黄河 2016年年度报告的议案》”之

“2、”子议案之外的其他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在提案人资格、提交时间、提交的内容和形式方面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提案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做出决议。 

根据以上临时提案的情况，公司将对《关于召开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2017（临）-05）进行修订，除增加上述经董事会同意增加的临时提案外，会议

召开的时间、地点等其他内容均没有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上刊登的《关

于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临）-09）。 

备查文件： 

1、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兰州黄河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议函》； 

2、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的持股证明。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